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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沈洁琼

本报讯 本届大赛征集时间已截止，所有影片主办方正在整理中。
不得不说，今年的影片质量比往届高很多，亮点纷呈。

在征集到的作品中，有部影片的片名吸引了记者——《育新路 9
号》，制作单位是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记者问影片的编剧赖冰
山，这是瓯海的地名吗？他笑着说不是，这是瓯海区看守所里的一个监
室门牌号。

想来，这背后定有个动人的故事。果不其然，影片讲述的是一位民
警和死刑犯之间的故事，那位民警用18年时间诠释了“希望是一种坚
持”。赖冰山说，这个故事有原型，就发生在全国职工职业道德模范、浙
江省劳动模范张斌身上。

1994年，瓯海公安分局民警张斌20岁，在瓯海区看守所担任狱医兼
管教。从警生涯刚开始，他就碰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死刑犯——程
某。由于年少无知、不懂法律，程某伙同4个老乡在3个月时间里先后9
次抢劫财物1.7万元，程某一审被判处死刑。进看守所之前，程某就患
有肺结核，当法院的判决下来后，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在长达一年多的上诉时间里，张斌不断开导他，讲解法律知识，并
悉心地送病号饭、送药、打针，让程某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此后，程某的
死刑被改判，从他入监服刑开始直至刑满释放的18年间，张斌一直与他
保持书信往来，关心他、鼓励他，并且多次汇钱帮助程家解决经济上的
困难，2010年6月他就汇了1万元给程家用于救急。不懈的努力，最终
唤醒了这名“死囚”重新做人。记者了解到，程某已经出狱，目前正在经
商，生意还不错。

当得知自己的故事要被改编成微电影时，张斌翻出了压箱底的宝
贝——这18年他与程某往来的信件、上世纪90年代监区的老照片……
剧组人员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他们希望能最原生态地还原这个坚持了
18年的故事。

“故事够感人，情节够跌宕起伏，符合微电影剧本的要求。”谈起创
作这个剧本，赖冰山说出了自己的初衷：前两届的微电影作品中反应监
管工作的很少，他们就想尝试突破一下，向大众展现监管民警的工作状
态以及监管区域的环境。

因此，这部影片能满足好多观众想了解看守所的欲望。看守所到底
什么样？所区里都有什么？如果你很想知道，那么这部影片值得你看。

据悉，瓯海区看守所被评为全国一级看守所，监室安装了热水系
统、新风降温系统，还有文化长廊、法律援助工作站、先进的医务室……
一句话概括，就是“冬天有热水、夏天有冷风、疾病有候诊、诉讼有保
障”。还有，倘若与这里在押人员书信往来，这儿对外的地名不叫看守
所，而是叫“海鸥育新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

你是不是已经在期待这部影片了？无论是故事情节或者是拍摄环
境，它都绝对吸引人。那么稍安勿躁，所有征集到的影片我们会陆续在
平安浙江网、浙江法制报APP、浙江新闻客户端法治频道里一一展示。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永检

“姑娘，你离了婚再来。”听了民政局工作人员这句
话，24岁的宁波姑娘小俞可是傻眼了。今年情人节，
她和未婚夫去登记结婚，结果却被告知自己不仅已婚，
还有了孩子！小俞当场又惊又气：自己明明没结过婚，
怎么婚姻登记里却显示已婚已育？她的未婚夫和家人
也被惊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欢欢喜喜去登记 却被告知已结婚
漂亮姑娘小俞是象山人，和男友经过一段马拉松式的恋爱后，决定

一起走进婚姻殿堂，并特意选了情人节这天去登记。双方的家人都很
重视他们的婚姻大事，登记那天都陪着一起去。

到了婚姻登记处，民政局工作人员输入小俞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相关信
息后，却发现早在2014年，小俞已在温州永嘉和当地一名男子结婚了，名下
还有一个1岁的男孩。于是，工作人员告诉她：“姑娘，你离了婚再来。”

小俞当场就懵了，因为她真的没结过婚，更不用提生子了。而小俞
男友和家人，更是怔在了那里。

当日，小俞和男友以及男友的父母，驱车 4 小时直奔永嘉县民政
局。工作人员一听也觉得奇怪，立即找出小俞结婚登记相关材料。这
一看，小俞发现了问题：从材料里的照片看，结婚证上的女方不是她，而

是曾经的同事杨艳（化名）。
小俞曾在义乌工作过几个月，和杨燕住同一个宿舍。其间，小俞的

身份证丢过，后来她又去补办了。但身份证怎么丢的，小俞并没在意。
现在看来，丢了的身份证，可能被他人冒用了。

不仅冒用身份 竟还伪造户口簿
小俞马上报了警，并通过以前的同事联系上杨艳，让她到民政局解

释清楚。这一查不得了，杨艳不仅冒用了他人身份，还伪造了户口簿。
民政局工作人员说，登记结婚需提供身份证和户口簿。当时杨艳

确实是拿着小俞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来登记结婚的，工作人员用二代身
份证读卡器检验了身份证，是真的，翻看户口簿，也没发现异常，就给办
了结婚登记。

后来查明，杨艳在2012年左右捡到小俞身份证后，一直冒用。2014
年，为了和永嘉男子张某结婚，她通过街头小广告伪造了一本户口簿，
并于2014年10月14日持伪造的户口簿和张某办理了结婚登记。

杨艳解释称，她之所以冒用小俞身份，是因为她初中毕业后就离家
到永嘉打工，之后辗转宁波、义乌等地，和家人失去联系。为图方便，她
就一直冒用小俞的身份，并结婚、生子……

直到警方查实杨艳的真实身份，丈夫张某才知道妻子原来不叫
小俞。

经办检察官经审查认为，杨艳涉嫌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其行为已
触犯刑法，应当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6月2日，永嘉
县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金宇

本报讯 6月1日晚，绍兴市交警支队城区大队三中队，在市区环城北路的黄
酒博物馆路段设卡检查，开展“越剑二号”暨酒驾整治行动。

6月2日凌晨1时40分左右，一辆白色越野车由东向西沿着环城北路行驶，在
距离卡点三四十米时，该车驾驶员发现前面正在查酒驾，便迅速倒车企图逃跑。

执勤协警占周峰见状，立即开车上前拦截。谁知，令人心惊的一幕出现了：越
野车没有把警车“放在眼里”，驾驶员在极速倒车的过程中，竟然疯狂撞击警车！
撞车后，越野车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原地掉头撞倒一段隔离栏后，逆向行驶逃离
现场。

占周峰被撞后，其他民警立即上前营救。城区交警大队三中队中
队长陶宝华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当他们上前时，占周峰的前额已经靠
在方向盘上，样子很痛苦，脚也被门夹住了。陶宝华几个人赶紧把门
打开，将占周峰救了出来，送医院抢救。

昨日，占周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倒车灯
亮起来了，我立即开车过去，并鸣喇叭示意他停下。就那么两三秒的
时间，他的车一下子就撞到我的车，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经检查，占周峰眉骨骨折，身上多处瘀伤，并伴有脑震荡，目前仍
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越野车司机姓赵，已在6月2日凌晨4点多到交警部门投
案自首。经检测，他涉嫌酒驾。

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常态巡控
斩断“绝户网”

浙江海警
侦办多起非法捕捞案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徐月军 胡穹

本报讯 5 月 31 日下午，鲁寿渔
60311 号船和 60312 号船在海警 33012
艇押解下，靠上台州海门港浙江海警
一支队码头。这是今年 5 月份以来该
支队扣押的第 12 对涉嫌非法捕捞水产
品的船只。船上的渔网里，兜着渔民
漏捡的零星小鱼因为网眼太密，竟卡
在网眼中难以抖落出来。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去年 10 月起，我省实施海洋渔业
资源重点保护品种可捕规格及幼鱼比
例制度，通过控制捕捞、增加人工放
流和建设海洋保护区等，海洋生态得
到一些恢复。但仍有一些渔船偷偷使
用违反最小网目尺寸规定的“绝户
网”。对此，海警方面全力出击，力争
斩断“绝户网”。

2016 年 3 月 24 日，犯罪嫌疑人连
某、孙某某负责驾驶闽福鼎渔07008号
船和冀黄港渔05918号船从山东石岛出
发，在多个渔区海域使用违规网具捕捞
小带鱼、小鯷鱼、小鲐鱼，净重共80余
吨。海警二支队果断出击，依法处置。
后经鉴定，这些鱼价值人民币 23 万余
元。6 月 1 日，海警二支队将这起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移送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

浙江海警一支队也曾查办过类似
的案件。像去年9月该支队查办的一起
捕捞“下脚料”案中，涉案船舶的
5000 多公斤渔获，多数是小鱼小虾，
小带鱼没有筷子长，小鱿鱼只有小手
指那么粗。涉案人员最终被判处拘役
和罚金。

据悉，自 2014 年 7 月浙江省实施
《关于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若干意见》
以来，浙江海警联合各级海洋与渔业部
门，大力开展“一打三整治”专项行
动，实现海上常态化巡逻管控，有力打
击了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

夜半山洪来袭
村民紧急转移

通讯员 赵金峰 本报记者 陈立波

6 月 1 日 21 点 53 分 ， 安 吉 县 公
安 消 防 大 队 接 到 110 转 警 ， 称 当 地
山川乡船村村突发山洪，多户村民
民房墙体已经坍塌。消防官兵立即
赶往现场。

23时许，消防官兵到达现场，与派
出所民警、村委会干部一起，分组开展
救援。“当时进村的山路已经被洪水冲
毁，只能徒步进村。”参与救援的消防
官兵告诉记者，救援人员很快赶到最先
报警的周师傅家，当时他家的积水已经
没过膝盖，山上的泥水还在不断地往里
灌，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而他邻居
家后院的墙体已经倒塌。救援人员立即
分成两组，分别进入两户居民家中，挨
个房间搜救被困人员，成功将9名村民
安全转移到临时安置地。6月2日凌晨1
时35分，经过近3个小时的救援，该村
18户56名处于危险区域的村民被全部安
全转移。

傻眼了 漂亮未婚妻“已婚育”
一查证 原来是有人“穿马甲”

《育新路9号》
一个跨越18年的温暖故事

惊险！司机冲卡撞毁警车撞伤协警
一查，果然涉嫌酒驾！


